
广州帝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 2022 年年度财务报告数

据显示，截至2022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的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为-4254703.99元，

公司实收资本为 11,857,564.00元，公司未弥补亏损额已超过实收资本总额的

三分之一。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

额三分之一时，公司需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。公司已经过第三届董事会

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

股本三分之一》的议案，该议案尚需提交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小幅度增加10.17%,营业成本增加18.84%，研发费用增加

了5.11%,导致公司2022年度亏损。

针对公司亏损的问题，公司已经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以下措施：

1. 充分发挥企业的竞争力，主推数字金融科技服务，加大市场开发力度，增
强企业的获利能力。

2. 继续不断优化人员结构，做好项目管理，降低营业成本。

3. 严格遵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众公司公众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》等规定，进一步加强合同评审、项目进度管控、项目

验收办理等风险管控，不断提升公司规范化运作水平，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

合法权益。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

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

三、备查文件

( 一)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《广州帝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

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》。

(二)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《广州帝隆科技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

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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